
2021年入户东莞要什么条件，入户东莞怎么办理

产品名称 2021年入户东莞要什么条件，入户东莞怎么办理

公司名称 东莞市大榕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西路2号财富广场2栋
902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103002716

产品详情

满足两个条件可申请入户

征求意见稿提出：

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条件的非莞户籍居民，可申请入户我市：

（一）持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且累计时间满5年（60个月）。

（二）在我市正常参保，且在我市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累计时间满5年（60个月，不含一次性缴费年限）。

与申请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18周岁以下）可随迁。

申请落户地点

征求意见稿提出：

申请人有自有房产的（含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向房产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
办证窗口提出申请；

无自有房产的向工作单位集体户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办证窗口提出申请，工作单位无集体户
到工作单位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办证窗口提出申请。

申请获得批准后，申请人及其随迁人应将户口分别迁入自有房产、单位集体户或新型社区。

申请入户所需材料

（一）申请人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养老保险在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参保的省直属企业员工
提供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打印的《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及企业出具的员工在职证明。



（二）配偶随迁的须提供配偶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结婚证；子女随迁的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人及其配偶、子女在同一家庭户内，且申请人或其配偶为户主的，可不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随迁子女属收养的，提供《收养登记证》，申请人属离婚或再婚，随迁与前配偶所生未成年子女的，须
提供子女抚养权归属法律文书（离婚协议书、法院调解书或法院《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

（三）选择入户地依据材料：1。迁入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须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或
《房屋所有权证》，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则须提供三个月内打印的《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2。迁入工作单位集体户的须提供单位集体户口簿扉页或已盖单位公章的扉页复印件。

征求意见稿全文一览

东莞市稳定居住就业入户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的通知》（粤
府办〔2017〕24号）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
〉的通知》（东府办〔2018〕18号），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市落户政策，提高我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申请对象

二、组织管理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各镇街（园区）公安分局开展稳定居住就业入户工作；各镇街（
园区）公安分局负责稳定居住就业入户的具体受理，对申请人居住时间的认定、入户审核及户口迁移办
理，并做好各项日常管理工作；市社保局负责对申请人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年限认定，并将有关数据推送
至市公安局。

三、申请地点

申请人有自有房产的（含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向房产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
办证窗口提出申请；无自有房产的向工作单位集体户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办证窗口提出申请
，工作单位无集体户到工作单位所在镇街（园区）公安分局户政办证窗口提出申请。

四、所需材料

五、申请入户程序

（一）申请人申请入户时，应按要求填写《入户申请审批表》，并应一次性提交所需资料，属本人持有
证件证明的收取复印件核验原件，《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及企业出具的员工在职证明收取原件
。

（二）材料受理后，公安机关负责对申请人的人口信息、户籍资料、在莞居住年限及社保部门推送的数
据信息进行审核，符合迁入条件的按以下两种情况办理入户手续：

属省内迁移的，经迁出地公安机关进行迁出核准操作后，通知申请人到迁入地办理落户手续，办理时限
为18个工作日。

属省外迁移的，迁入地公安机关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准予迁入证明》，申请人凭《准予迁
入证明》到原户口所在地办理迁出后，再到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落户手续。



六、材料调查

公安机关在受理入户申请过程中，对申请人提供的可疑证件、证明材料，由公安机关联合有关部门进行
调查（包括载体与信息），核查时间不纳入审批时限内。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伪造或提供虚假证明资料的，一旦经相关部门审查发现，取消申请人入户资格；
已办理迁户手续的，按户口管理有关规定，注销申请人及随迁人的户口，并将户口退回原户口迁出地，
且自虚假行为被发现之日起，5年内不接受申请人及随迁人入户申请，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

七、入户通报

公安机关每月将户籍迁入人员情况通报辖区卫生计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

八、本实施细则由市公安局及市社保局负责解释。

九、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除了两个五年，还有另外的入户方式

除了上面介绍的“两个五年”入户方式入户东莞，还可以采用“条件准入类”及“企业自评类”入户。

如果您达不到入户条件，我们有专业入户顾问为您量身定制入户解决方案。无社保、无房产、无学历、
无工作⋯..都可以入户东莞32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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